大连中沐特种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环境信息公示
大连中沐特种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要求进行检测。
企业监测内容要求一览表
	污染 类型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废气
	DA002[1]
	邻甲酚排气筒
排口
	NOx、颗粒物、酚类
	1 次/每次
催化剂再生（3次））

	
	DA006[2]
	导热油炉
排气筒排口
	非甲烷总烃
	自动监测
（手动 1
次/月）

	
	
	
	SO2、NOx、颗粒物、
林格曼黑度
	1 次/月

	
	
	
	甲醇、酚类、环己烷
	1 次/半年

	
	DA008
	特种酚分装粉尘
排气筒排口
	颗粒物
	1 次/半年

	
	厂界（无组织废气）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
	1 次/季度

	
	厂房外（无组织废气）
	非甲烷总烃
	1 次/季度

	
	泵、压缩机、阀门、开口
阀、或开口管线、气体/蒸气
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3]
	非甲烷总烃
	1 次/季度

	
	法兰及其他连接件、其他密封设备
	非甲烷总烃
	1 次/半年

	废水
	DW001[4]
	污水总排口
	-
	-

	
	DW002[4]
	雨水排放口
	-
	-

	
	循环冷却水系统换热器
进口、出口
	总有机碳
	1次/6个月

	噪声
	厂界四周外 1m
	Leq(A)
	1次/季度

	土
壤
[5]
	1#
	控制室西侧
	初次监测：砷、镉、铬(六价)、
铜、铅、汞、镍、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pH、硫化物、烷基汞、总铬、石油烃(C10-C40)
后续监测：关注污染物【pH、硫化物、苯并(α)芘、总铅、总镉、总砷、总镍、总汞、烷基汞、总铬、六价铬、石油烃(C10-C40)】及前期监测中曾超标的污染物(受地质背景等因素影响造成超标的指标可不监测)
	1次/年

	
	2#
	特种酚装置南侧
	
	1次/年

	
	3#
	卸车站南侧
	
	1次/年

	
	4#
	罐区 2 北侧
	
	1次/年

	
	5#
	初期雨水池东侧
	
	1次/3年

	地
下
水
[6]
	1#
	对照点，
位于厂区
西南角
	初次监测：色(铂钴色度单位)、嗅和味、浑浊度、肉眼可见物、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CODMn 法，以 O2 计)、氨氮(以 N 计)、硫化物、钠、亚硝酸盐(以 N 计)、硝酸盐(以 N计)、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铬(六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五日生化需
氧量、总氮、总磷、总有机碳、石油类、硫化物、总钒、总铜、总锌、 总氰化物、可吸附有机氯化物、苯 并(α)芘、总镍、烷基汞、总铬、甲醇
后续监测：关注污染物【pH、耗氧量(CODMn 法，以 O2 计)、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总有机碳、石油类、硫化物、氟化物、挥发酚、总钒、总铜、总锌、总氰化物、可吸附有机氯化物、苯并(α)芘、总铅、总镉、总砷、总镍、总汞、烷基汞、总铬、六价铬、甲醇】及前期监测中曾超标的污染物(受地质背景等因素影响造成超标的指
标可不监测)
	1 次/年

	
	2#
	邻甲酚装置
西北侧
	
	1 次/年

	
	3#
	初期雨水池
北侧
	
	1 次/半年

	注：[1]有机废气排放口排气中若含有颗粒物、SO2 或 NOx，须按月进行监测，但邻甲酚装置的催化剂再生频次为3次/a，因而 DA002的监测频次确定为 1 次/每次催化剂再生；
[2]根据生态环境管理部门要求， DA006 排气筒出口非甲烷总烃采用自动监测，非甲烷总烃有去除率要求，应同时监测污染治理设施进口，但出于生产装置安全，无法进行进口监测
 [3]对于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泄漏检测，若同一密封点连续三个周期检测无泄漏情况，则检测周期可延长一倍，但在后续监测中该检测点一旦检测出泄漏情况，则监测频次按原规定执行；
[4]本公司污水总排口和雨水排放口均依托中沐化工厂区的污水总排口和雨水排放口，由中沐化工负责对其进行例行监测，中沐化工厂区污水总排口已设置自动监测设备(监测因子包括流量、COD 和 NH3-N)；
 [5] 土壤监测因子参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石油化学工业》（HJ947-2018）和《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1209-2021）进行确定。1#点位、2#点位、3#点位和4#点位监测对象为表层土壤，5#点位监测对象为深层土壤；
[6]地下水监测因子参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石油化学工业》（HJ 947-2018）和《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1209-2021） 进行确定。3#点位监测对象为一类单元，1#点位和 2#点位监测对象为二类单元。


检测结果满足排污许可要求，均已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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